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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就「申請張掛橫額及清拆違規橫額的政策」  

書面答覆議員提問  

 

 

 

就黃偉賢議員、鄺俊宇議員、麥業成議員、陳美蓮議員及杜嘉

倫議員有關標題事宜的提問，本署就其職權範疇內回覆如下：  

 

地政總署由二○○三年五月起實施「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管

理計劃」（下稱「管理計劃」），以管理路旁展示的非商業宣傳品，

並於二○一四年一月對「管理計劃」的實施指引作出修訂。這些非

商業宣傳品通常由立法會議員、區議會議員、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

會和非牟利機構等展示，藉以推廣和宣傳非商業活動及公眾關注的

活動，以及發布公眾一般關注或令公眾受益的資料。  

 

132 章）第 104A（1）（b）

條就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發出准許。本署則根據上述法例第

104C（ 1）條負責移走經地政總署核實為未經許可或不遵照實施指

引而展示的宣傳品，並向相關人士追討移走費用。  

 

本署定期與地政總署進行聯合行動，清除未經許可或不遵照實

施指引而展示，以及鬆脫而妨礙行人、車輛經過的宣傳品。聯合行

動的次數最少每周一次。地政總署會在諮詢本署後制訂聯合行動計

劃及行程，在切實可行及不偏不倚的情況下，於四個星期內按下列

優先次序到所有指定展示點清除有關未經許可的宣傳品。  

 

(a) 受到投訴的未經許可展示宣傳品；  

(b) 指定展示點以外的未經許可展示宣傳品；  

(c) 錯誤展示於指定展示點內的宣傳品；  

(d) 政府部門、非官方組織、非區議員及非立法會議員等的過期宣

傳品；  

(e) 錯誤展示於指定展示點內的區議會議員及立法會議員宣傳

品，例如分區地政處發出的許可經已過期。  



 

有需要時，地政總署會與本署增加行動次數及 /或在星期六、

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採取聯合行動。倘未能在一次行動中清除所有未

經許可的宣傳品，執行人員會於翌日繼續有關行動。  

 

就未經准許而展示的非商業宣傳品而言，政府會視乎個別情況

及相關法律決定是否向受益人或擁有人採取檢控行動，還是只向相

關人士追討移走費用。  

 

至於未經准許而展示的商業宣傳品，包括橫額，一經發現，本

署會立刻清除。本署人員若能在現場發現張掛商業橫額人士或蒐集

足夠證據（包括有關違規宣傳品上所載列的資料），更會考慮檢控

張掛商業宣傳品或橫額的違例者和宣傳品受益人。此外，本署在二

○一一年三月起實施新措施，根據《定額罰款（公眾地方潔淨罪行）

條例》（第 570 章）向未經許可在公眾地方展示宣傳品（包括以「易

拉架」展示宣傳品）的違例者發出 1,500 元定額罰款通知書。  

 

本署會繼續留意有關情況及採取適當行動。  

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元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 

2016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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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拆違規橫額的政策  

 

  就黃偉賢議員、鄺俊宇議員、麥業成議員、陳美蓮議

員及杜嘉倫議員關於標題事項的查詢及提問，本處現回覆如

下 :  

 

  在 政 府 土 地 上 展 示 招 貼 及 海 報 ， 包 括 展 示 路 旁 宣 傳

品，除非獲得主管當局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（第 132

章）第 104A(1)條給予書面准許，否則即屬違法。食物環境衞

生署（下稱「食環署」）會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章賦予的權

力移走屬違法的商業及非商業宣傳品。  

 

  為以有秩序方式處理路旁非商業宣傳品的展示，政府

於 2003年推行「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管理計劃」（下稱「管

理計劃」），地政總署部分職員獲食環署署長授權，可根據

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（第 132章）第 104A（ 1）（ b）條

就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發出准許。另外，地政總署亦就管

理計劃制定實施指引 (下稱「實施指引」 )  ，有關實施指引

已包括區議員、立法會議員及其他使用者 (包括區議會及其

轄下委員會、政府部門及非牟利組織 )  就申請路旁展示非商

業宣傳品的展示點的安排，而有關實施指引可在地政總署網

頁 下 載 ( 網 址 ：

http:/ /www.landsd.gov.hk/tc/doc/guidel ines_c.pdf )  。  

 

  按照現行安排，地政總署外判承辦商會每月巡查各指

定展示點，當接獲有違規宣傳品的投訴，分區地政處亦會安

排外判承辦商進行調查。如發現有未經許可或不遵照實施指

引而展示的宣傳品，分區地政處會將有關宣傳品的資料轉交

食 環 署 ， 以 便 該 署 依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 132 章 賦 予 的 權 力 執

法，而不作任何事先通知，並可對有關人士採取法律行動和

追討移走宣傳品的費用。  

 

  如上文所述，地政總署外判承辦商會就違規宣傳品的

投訴進行調查，並會在收到投訴後約兩個工作天內向分區地



政處提交調查報告，分區地政處在確認有違規展示的宣傳品

後，會通知食環署按序安排移除有關的宣傳品的聯合行動。

聯合行動的次數最少每周一次，但實際次數會因應違規宣傳

品數量的多寡而有所調節。在聯合行動中，地政總署外判承

辦 商 會 協助 食 環署 人 員 識別 未 經許 可 或 不遵 照 實施 指 引而

展示的非商業宣傳品。  

 

  由 於 各 議 員 獲 分 配 的 宣 傳 品 展 示 點 位 置 屬 個 人 資

料，在未得有關議員同意下，本署不會公開有關位置。  

 

 

地政總署  

元朗地政處  

 

2016 年 6 月 8 日  


